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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建议参与审议的各国要求中国政府: 

• 废除一切形式的法外拘留; 

• 确保所有医疗机构的强制治疗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并保护在这些机构中病人的基

本权利，包括准许与律师、家属会见，和定期司法审查; 

• 释放所有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法外关押的人士，包括关押于精神病院中的宗教信仰

者、政治异议人士、上访人士、记者、人权捍卫者及其家人。 

 

2） 自 2013 年 10 月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以来，1 中国政府在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方面迈

出了积极的一步。但是中国政府却没有为该制度而遭受酷刑和任意羁押2的受害者提供

赔偿。精神病院的强制治疗，是另外一种变相的行政拘留或者法外羁押形式。尽管存

在法律限制，中国当局仍继续使用这种羁押方式，以填补劳教废除后留下的空白。 

3） 中国政府接受上次审议中提出的 186.118(瑞典)建议，即中国应“确保改革后的监

狱或强制治疗系统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并废除任意拘留制度，包括劳动教养。” 在回

应这项建议时， 中国政府声称这项建议正在“实施”，并指出“《中国刑事诉讼法》

修正案明确规定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应由法院决定” 3。中国政府回复了 186.118(加拿

大)建议，即中国必须“释放所有因政治原因而被行政拘留的人”，以及美国的类似建

议(186.115)，中方称:“中国没有人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行政拘留。” 4 

4） 中国政府针对各国建议在上次普遍定期审议结束时发布的声明完全没有提到其他

形式的法外行政羁押仍在实施这个事实，也没有提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有关约

束强制心理治疗的条款尚未得到完全实施， 实际上在精神病院非法关押人权活动者和

异议人士的现象仍普遍存在。 

5） 2013 年 5 月中国政府颁布了第一部《精神卫生法》，但作为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

非自愿精神病治疗并没有停止。《精神卫生法》规定，非自愿精神病治疗须基于有资

质的医生出具“严重精神障碍”的诊断结论，同时有自我伤害、对他人造成了伤害或

有伤害他人的风险评估。5 《精神卫生法》确定“自愿送治”原则，至少要得到监护人

的许可才能收治。在刑事案件中，《刑事诉讼法》只允许法院根据检察院的建议批准

非自愿救治，不允许政府官员或公安警察单方面将任何人强制送治。6 



 2 

6） 因为《精神卫生法》没有要求法庭出具命令的规定，警察或其他政府官员强制送

人进精神病院也通常不出示法律文件。自《精神卫生法》生效以来，政府官员或警方

仍旧强制送治上访者、人权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没有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也没有

这些被收治者构成暴力威胁的证据。 

7）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2018 年 2月发布条例，进一步细化监督警察强制送治精神

病人7。这项规定的目的之一是防止警察将健康人归类为精神疾病者。如果实施得当，

这种监督可以加强《精神卫生法》的实施。然而，在涉及人权捍卫者的政治敏感案件

中，新规定和检察院的监督不太可能阻止此类侵犯人权的行为继续发生，因为警方在

某些“敏感”案件中已经忽视了现有立法。此外，这些规定只适用于刑事案件。 

8） 中国政府没有发布关于非自愿精神病羁押的全面统计数据。中国非政府组织“民

生观察”在 2009 年至 2016 年间8，记录了数百起因政治原因而被强制送精神病院的案

件。在撰写本报告时，该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已被起诉，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检察院引用“民生观察”网站公布的包括强迫精神病羁押的信息和报告作为认

定“煽动颠覆”的罪证。9 

9）  很多案件表明，医院工作人员拘留这些人并对他们进行治疗，是当局指令的，目

的是要“惩戒”他们或使他们遵守当局的规则。10 除了对他们实行非法拘留外，当局

出于政治原因对他们强制送治，通常剥夺了被收治者与探访者会见的权利，包括律师

会见在内，并且拒绝对这种非法羁押进行司法审查。11 这些做法明显违反了《精神卫

生法》的规定，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治疗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义务告知患者或其监

护人其应享有的权利(第 37 条)，并允许患者与来访者通讯和会见(第 46 条)。被强制

治疗者还可能面临无数身体虐待，这些虐待通常被用作惩罚，构成酷刑或其他形式的

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其中包括殴打、强制注射不明不白的药物、电击、

将手、腿和躯干绑在病床上。12 

10）  劳工维权者邢世库被精神病案例很典型。受当地政府的安排和指令13，自 2009

年邢世库一直被关押在黑龙江的一家精神病院并遭受虐待。2014 年 5月，联合国“任

意羁押问题工作组”发表意见，称邢世库因和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被任意羁押在精神

病院14。最近发生典型被精神病案例为，2017 年 5月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任迺俊被拘留期

满后，被强制送往上海闵行区心理健康中心。警方没有证据追究其刑事案件，但以此

种方式继续剥夺任迺俊的人身自由15。中国非政府组织民生观察在其 2017 年《精神健

康与人权年度研究报告》中指出，将一个健康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很容易，同时现有的

投诉、申诉和诉讼等机制在此方面还不够完善16。   

11）  联合国人权机构多次对上述做法表示严重关切，并对废除强制收送精神病院的

做法提出了具体建议。禁止酷刑委员会在 2015 年 11 月对中国的审议中提出关注，认

为非自愿精神病送治违反了《禁止酷刑公约》(第 2、11 和 16 条)。禁止酷刑委员会指

出，“强制精神病治疗机关”被“用来拘留(犯罪)嫌疑人而收送人没有被追究责任”，

并且“当地警方在没有走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实施这些措施”17。禁止酷刑委员会进

一步表示，中国政府没有明确回应委员会有关强制被精神病情况的询问18。 

12）  2012 年联合国残障人权利委员会对以强制精神病治疗作为工具来维护公共安全

表示关切,并“不安”地注意到那些“实际有或被认为有障碍”的人也被强制关押在精

神病院力，这违反了公约中有关自由与人身安全的规定,以及免于酷刑的规定(14、15

条)。残障人权委员会建议中国政府废除所有对实际有或被认定有障碍的人实行的非自

愿民事收治，并停止对这些人进行强制治疗19，但中国当局对这些建议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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